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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财政部《政务信息系统政府采购 

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省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，各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局，

各集中采购机构： 

财政部《政务信息系统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库

〔2017〕210号）已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，现将此办法转发给

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遵照执行： 

一、高度重视政务信息系统政府采购工作 

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是助力“放管服”改革纵深推进的

重要举措，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，提出明确要求。政务信息

系统政府采购工作是推进全省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的重要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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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，是实现全省政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的有力保障，对全面完成

全省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作任务有着重要意义。各地区、各

部门要充分认识依法依规开展政务信息系统采购工作的重要性

和必要性，确保有力有序推进。 

二、科学合理确定政务信息系统采购需求 

采购人应当加强对政务信息系统采购需求的主体责任，按照

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初步设计报告、预算审批时核准的内容和实际

工作需要，科学合理、完整明确地确定采购需求。采购需求应当

符合法律法规，满足国家、行业相关标准的要求，落实政务信息

系统整合共享、国家支持云计算的政策及国家密码管理有关法律

法规、政策和标准规范等要求。 

三、严格规范开展政务信息系统采购 

采购人应当按照相关规定选择采购方式，指派熟悉情况的工

作人员作为采购人代表参加评标委员会或竞争性磋商小组，组织

政务信息系统项目验收，并将项目验收结果作为选择本项目后续

运维供应商的重要参考。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强政务信息系统经费

管理，不符合建设标准和政务信息资源共享要求的，不予安排经

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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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财政部关于印发《政务信息系统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 

法》的通知 

 

 

 

江苏省财政厅 

2018年6月3日 

 

 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 

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8年6月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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